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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深圳市民政局提出。 

本标准由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医院、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医院老年病分院、积谷标准化技

术服务事务所（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市社会福利协会、深圳市罗湖区鹤年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生命树

健康管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华信公共服务评估中心（有限合伙）。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邱传旭、朱飞奇、张 伟、于琴琴、钟小珍、王莹雪、王淑华、常海鸥、黎文

娟、彭碧银、高仁杰、侯滔、卜敬浩、田小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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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老年人口的持续快速增长，深圳市老年人口呈现出密度高、候鸟型、高龄化、空巢化等特征，

失能、部分失能的老年人口大幅增加。老年人对医疗卫生服务和生活照料服务需求叠加的趋势越来越显

著，健康养老服务需求日益强劲，目前有限的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资源以及彼此相对独立的服务体系远

远不能满足老年人的需要，迫切需要为老年人提供医养结合服务。医养结合服务是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

重大民生问题，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长久之计，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重要的经济增长点。 

医养结合的服务质量直接关系到入住服务对象的切身利益，直接关系到医养结合机构的生存与发

展，直接关系到社会对政府监管工作的满意度。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医养结合服务质量问题，2016年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4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要求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养老服务

质量标准和评价体系。2017年3月，民政部、原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等部门联合启动养老院服务质量

建设专项行动，将质量提升到战略高度。2019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建设

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 

由于缺乏统一的医养结合质量评价标准，开展医养结合服务工作缺乏规范化引导，社会对医养结合

质量评价也缺乏依据。因此，本标准的制定一是填补了医养结合质量评价标准的空白，为医养结合服务

工作质量的全面评价提供了技术依据手段，有利于开展客观、公正、透明的评价，有利于引导机构提供

优质服务；二是增强了医养结合服务质量的透明度，方便老年人及其家庭选择到适宜的服务机构，有利

于更好地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增强老年人幸福感和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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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养结合质量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医养结合机构的类型划分、质量等级与标志、申请质量评价的条件和要求、质量评价

活动的实施与管理。 

本标准适用于医养结合机构的服务质量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版）适用于本文件。 

GB/T 10001.1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1部分：通用符号 

GB/T 10001.9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9部分：无障碍设施符号 

GB  38600-2019  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  

GB/T 35796-2017 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基本规范 

GB/T 37276-2018 养老机构等级划分与评定 

JGJ  450-2018  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 

WS 218-2002 卫生机构（组织）分类与代码 

WS 308—2009 医疗结构消防安全管理 

WS/T 484-2015 老年人健康管理技术规范 

WS/T 536-2017 卫生标准跟踪评价工作指南 

MZ/T 039 老年人能力评估 

MZ/T 032-2012 养老机构安全管理 

WS/T  592-2018  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评价规范 

MZ/T  133—2019  养老机构顾客满意度测评 

SZDB/Z 231-2017 医养融合服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医养结合机构  Medical and elderly care institution 

指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有机协同，服务资源相互结合，兼具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能力的服务机构。

依据是否同时兼具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资质划分为医养结合（融合）型机构和医养结合服务型机构两类。 

3.2 

质量等级  quality 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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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综合考察医养结合机构环境感受、设施设备、运营管理、服务内容、顾客满意、员工满意的基础

上作出的质量控制分级，质量等级越高服务机构的可靠性水平越高，服务能力也越强。 

3.3 

医疗机构  medical institution 

指依法定程序设立的从事疾病诊断、治疗活动的卫生机构。 

3.4 

养老机构  the aged institution 

指依法定程序设立的为老年人提供饮食起居照料、清洁卫生、健康教育和文体娱乐活动等综合性服

务机构。 

3.5 

社区养老服务机构  community elderly service institution 

运营管理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托养所、长者家园、颐康之家等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为社区

内老年人提供膳食供应、生活照料、保健康复、精神文化、休闲娱乐、教育咨询等日间服务的养老服务

组织。 

注：参照并改写JGJ 450-2018，术语2.0.3和GB/T 33168-2016，定义3.1。 

3.6 

责任事故  liability accident 

在服务机构的设施、场所内，因管理失职或操作不当，导致严重人身伤害及财产损失的事故。 

注：包括但不限于侮辱、虐待、走失、食物中毒、火灾等情形。 

3.7 

机构入住率  occupancy rate 

入住的老年人总数与服务机构内床位总数的比例（%）。 

3.8 

评估机构  assessment institution 

经医养结合服务主管部门委托产生，开展服务机构质量评价活动的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 

3.9 

健康教育服务  health education service 

为老年人提供疾病预防、营养指导、养生保健等方面的健康知识普及和专业健康咨询服务。 

注：SZDB/Z 231-2017，定义3.7。 

3.10 

生活照料服务  life care service 

为确保老年人享有舒适、清洁、安全的日常生活而提供的服务，范围包括卫生照料、起居照料等。 

注：SZDB/Z 231-2017，定义3.8。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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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管理服务  health management service 

为老年人建立健康档案，制定健康跟踪计划，提供健康评估、健康督导等服务。 

注：SZDB/Z 231-2017，定义3.9。 

3.12 

疾病诊治服务  disease diagnosi and treatment service 

由执业医师和护士为老年人提供常见病、慢性病等疾病的诊治、预防和急救服务。 

注：SZDB/Z 231-2017，定义3.10。 

3.13 

委托服务  authorized service 

受老年人及相关第三方委托办理托付事项的活动。 

注：GB/T 37276-2018，定义3.6。 

3.14 

康复服务  rehabilitation service 

采用科学方法、设施和设备，消除或减轻老年人身心、社会功能障碍，达到和保持老年人生理、智

力、精神和社会功能的活动。 

注：GB/T 37276-2018，定义3.7。 

3.15 

居家上门服务  home care service 

为居家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膳食、清洁卫生、心理/精神支持等方面服务的活动。 

注：GB/T 37276-2018，定义3.9。 

3.16 

安宁疗护服务  hospice service 

为疾病终末期患者在临终前通过控制痛苦和不适症状，提供身体、心理、精神等方面的照护和人文

关怀等服务，以提高生命质量，帮助患者舒适、安详、有尊严离世。 

4  医养结合机构类型划分 

4.1  一类机构 

4.1.1  一类机构又称医养结合（融合）型机构，是指兼具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资质与能力的医疗

机构或养老机构。 

4.1.2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一类机构： 

——登记为同一法人，内设医疗机构持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医疗机构备案）的养老机构； 

——登记为同一法人，内设养老机构持有《养老机构设立许可证》（或养老机构备案）的医疗机构； 

——互无隶属关系的医疗机构和养老机构，是由同一主体（或投资方）在同一地点开办设立的，医

疗机构能够长期为养老机构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或养老机构能够长期为医疗机构提供养老服

务的。 

4.2  二类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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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二类机构又称医养结合服务型机构，是指不兼具医疗卫生或养老服务资质，但基于契约服

务关系建立的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业务协作机制，而兼具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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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机构。

 

4.2.2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二类机构：

——与医疗机构建立了业务协作机制，而兼具医疗卫生服务和养老服务能力的养老机构；

——与养老机构或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建立了业务协作机制，而兼具医疗卫生服务和养老服务能力的

 

医疗机构；

 

  

——与医疗机构建立了业务协作机制，而兼具医疗卫生服务和养老服务能力的社区养老服务机构。

 

 

 

 

5  申请医养结合质量评价的条件和要求

 

5.1 机构应具备以下有效执业证明

 

——具有《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具有消防安全合格证明；

——具有房产证明或租赁使用证明；

——内设的餐饮服务机构须具有食品经营许可证；

 

 

——具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医疗机构执业备案证明）或养老机构设立许可证（或养老机构设

 

立备案证明），且内设医疗机构具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医疗机构执业备案证明）或内设

养老机构具有养老机构设立许可证（或养老机构设立备案证明）；

注：二类机构中社区养老服务机构无此项条件要求，但与其合作的医疗协作方必须具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医疗

  

机构执业备案证明。

——使用的特种设备，具有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明；

——提供其他须经许可的服务，具有相应资质。

 

 

5.2

 

工作人员应具备的相应要求或资质

 

 

 

 

 

——院长、副院长（主任、副主任）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

注：“主任、副主任”是指二类机构中的社区养老服务机构正、副职运营管理负责人。

 

——养老护理员需经岗前培训合格后上岗，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服务理念、政策法规、服务管理技

 

能。

——医生持有医师资格证书和医师执业证书，且具有 5年以上相关执业经验；

——护士需持有护士执业证书，经过培训合格后上岗；

——其他专业技术人员持有与岗位相适应的专业资格证书或执业证书；

——特种设备管理人员具备相应上岗资质，定期培训；

注：“特种设备”是指对人身和财产安全有较大危险性的锅炉、压力容器（含气瓶）、压力管道、电梯、起重机械、

  

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的其他特种设备。

——所有提供生活照料、膳食、医疗护理服务的工作人员均持有健康证明。

 

 

 

 

5.3

 

  

空间配置应满足以下要求

 

——老人居室内床位平均可使用面积不应低于 6平方米，单人居室使用面积不低于 10平方米；

——居室、卫生间、洗浴空间、出入口、门厅、走廊均应安装安全扶手；

——老年人居室、卫生间、洗浴空间设置紧急呼叫装置或为老人配备可穿戴紧急呼叫设备；

——主要出入口、门厅、走廊、居室无障碍，能够满足轮椅、担架通行的需要，卫生间、洗浴空间

无障碍，能满足轮椅通行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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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务室使用面积应满足 JGJ 450-2018中 5.4.1的规定； 

——设置康复用房时，除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外，还应符合：室内地面应平整，表面材

料应具有防护性，房间平面布局应适应不同康复设施的使用要求， 宜附设盥洗盆或盥洗槽； 

——老年人照料设施的文娱与健身用房总使用面积应满足 JGJ 450-2018中 5.3.1的规定； 

——设有关怀室（告别室），考虑民俗、传统文化需要，尊重民族习惯，体现人性、人道、关爱的

特点，配备满足家属告别亡者需要的设施； 

——出入口、就餐空间、活动场所安装视频监控系统； 

——公共区域和老人居室应整洁地面干燥，物品摆放安全合理，空气无异味； 

——洗浴空间有包括但不限于防滑地面、安全扶手等安全防护措施，并留有助浴空间； 

——室内活动场所明亮、配置活动用品； 

——就餐空间桌椅牢固稳定； 

——设有接待空间； 

——公共区域设有明显的公共信息图形标志，并符合 GB/T 10001.1和 GB/T 10001.9 的规定。 

5.4  运营管理应满足以下要求 

——申请质量评价前一年内无责任事故发生； 

——按照 GB/T 35796-2017中 6.1.1或 SZDB/Z 231-2017中 9.3的要求建立基本管理制度，包括但

不限于行政办公制度、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服务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安全管理制度、后

勤管理制度、评价与改进制度； 

——按照 MZ/T 032-2012中第 4章或 SZDB/Z 231-2017中 9.4的规定建立安全管理体系； 

——对机构内各项管理制度，并符合GB 38600-2019中第7章的规定，安全记录建档并留存； 

——按照SZDB/Z 231-2017中9.5的规定建立应急预案； 

——按照WS/T 592-2018中附录A中A.3的要求，加强院内感染监测； 

——按照WS/T 592-2018中附录A中A.4.1.1、A.4.1.2、A.4.1.3及A.5.1的要求，明确基础性院内感

染预防与控制措施，强化院内重点区域感染的预防管理要求； 

——与所有入住的老人签订服务协议； 

——建立老人入住档案与健康档案； 

具体要求见附录 A。 

5.5  提供服务应满足以下要求 

——提供服务项目与质量符合 GB/T 35796-2017中第 5章的规定； 

——每年对老年人身体能力状况进行综合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制定照护计划，且建立健康档案； 

——组织老人开展健康体检，每年不少于 1次，并对体检结果分析管理； 

——开展院内预防感染宣传服务，每年不少于 2次；                                                                                                 

——入住老人Ⅱ度及以上压疮新发生率低于 5%； 

注：社区养老服务机构无此项条件要求。 

——每日至少组织 2次适宜老人的活动。 

具体要求见附录 A。 

5.6  申请医养结合质量评价的其他要求 

其他要求是指申请机构除满足本标准 5.1—5.4相关要求外，应对照附录 A中 A.2-A.6相关要求进

行评分，且分值达 80分及以上，方可取得医养结合质量评价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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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医养结合质量评价活动的实施与管理 

6.1  评价原则 

医养结合质量评价应遵循以下的原则： 

——独立性原则:独立性是评价过程公正性和评价结论客观性的基础。评价活动应由与被评机构无

责任关系的人员实施，评价活动的行为和心态应摆脱偏见和利益冲突； 

——开放性原则:利益相关方适当的与及时的参与使他们的知识、观点和认知得以考虑，以利于全

面、科学开展评价； 

——基于证据原则:基于客观数据和信息进行分析和评价所做出的决策将更有可能获得可信赖和反

应实际结果； 

——风险思维原则:基于风险思维的评价方法将对质量评价的策划、实施和结果产生积极影响，可

确保评价工作始终关注重点； 

——持续改进原则:通过评价，进行数据分析，总结经验，不断改进许可审查水平，提高工作质量。 

6.2  质量评价指标构成及方法 

6.2.1  评价指标 

评价的指标由环境感受、设施设备、运营管理、服务内容、顾客满意 5个分项，具体指标见附录 B。

其中，顾客满意评价参照 GB/T 19038-2009中相关模型和方法测评,具体指标见附录 C。 

6.2.2  分值设定 

分值由评价指标体系中附录A、附录B与附录C三个部分构成，其中附录A2-A6分值均为100分；附录B

和附录C满分为1000分，具体分值定为： 

——环境感受，满分为120分； 

——设施设备，满分为130分； 

——运营管理，满分为150分； 

——服务内容，满分为500分； 

——顾客满意，满分为100分。 

6.2.3  评价方法 

质量评价采用综合评分法，是指评价机构根据本办法要求采取实地检查、资料查验、问卷调查、重

点抽查、随机抽查等多种方式开展，各评价人员应依据附录 B、C 独立评分，综合平均分为医养结合服

务质量评价最终得分。 

评价机构在开展评价工作前，需根据附录 B的一级指标列明对应的标准和要求，按照“优秀”、“良

好”、“一般”、“较差”对指标体系中的指标层进行评定并计算得分。附录 C总得分为三级指标项得

分×权重。 

6.3  质量等级设定与标志 

6.3.1  等级划分 

医养结合质量等级分为五个等级，从低到高依次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五级。级数越高，表

示医养结合服务在环境感受、设施设备、运营管理、服务、顾客满意方面的综合能力越强。 

6.3.2  质量等级的得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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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质量评价的医养结合机构在符合本标准要求下，质量等级与得分的对应关系满足附录A得分不

低于80%，附录B和附录C的得分要求如下： 

——总得分不低于 360 分，且每一分项得分不低于该项总分 40%的，为一级医养结合机构； 

——总得分不低于 450 分，且每一分项得分不低于该项总分 50%的，为二级医养结合机构； 

——总得分不低于 570 分，且每一分项得分不低于该项总分 60%的，为三级医养结合机构； 

——总得分不低于 780 分，且每一分项得分不低于该项总分 80%的，为四级医养结合机构； 

——总得分不低于 900 分，且每一分项得分不低于该项总分 90%的，为五级医养结合机构。 

6.4  等级标志 

6.4.1  等级标识牌由下列要素构成： 

——代表等级的五角星； 

——被授予的医养结合机构名称； 

——类型文字说明； 

——颁发单位名称； 

——颁发日期。 

6.4.2  等级标志由五角星图案构成，用一颗五角星表示一级，两颗五角星表示二级，三颗五角星表示

三级，四颗五角星表示四级，五颗五角星表示五级。 

例如：一类三级机构的等级标志为：“三颗五角星图案+机构名称+医养结合（一类）三级机构+颁

发单位落款+颁发日期”；二类三级机构的等级标志为：“三颗五角星图案+机构名称+医养结合（二类）

三级机构+颁发单位落款+颁发日期”。 

6.4.3  等级标志由归口单位实行统一管理。 

6.4.4  等级标志的有效期为二年（自颁发证书之日起计算），到期前 60日内应向归口单位提出复核申

请。 

6.5  评价机构应具备的条件 

开展医养结合质量评价工作的评估机构应具备下列条件： 

——应经归口单位委托授权产生； 

——应依法设立具有“评估”或“评价”业务范围的第三方评估服务机构； 

——应确定和保持适用于第三方质量评价活动的公正机制； 

——应建立质量评价的风险防范机制，包括制定风险管理方案、风险评价准则和应急预案，配置适

宜的资源实施风险控制； 

——应具有 2年以上医疗卫生服务或养老服务评估工作经验； 

——应有符合本标准规定条件的评估员。 

6.6  评估员应具备的条件 

从事医养结合质量评价工作的评估员应符合以下条件： 

——应熟悉相关法律、法规和医养结合领域的政策文件； 

——应具有维护评价工作客观、公平、公正的职业道德操守； 

——应连续从事医疗卫生服务或养老服务 2年以上工作经验； 

——应具备本科以上文化程度且取得相关专业的职业资格证书； 

——理解并掌握 GB/T 19038-2009给出的模型和方法； 

——参与质量评价工作前应向有关方面申明利益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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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工作流程 

6.7.1  评价流程 

医养结合质量评价的申请、受理、评价活动、结论生效应遵循下列流程： 

——每年第一季度最后一个月内，归口单位向社会发出质量评价工作安排通知；工作安排通知应包

含但不限于以下事项： 

 委托授权的开展质量评价工作的第三方评估机构； 

 受理评估申请的窗口期； 

 开展质量评价工作的相关要求； 

 异议调处和权利救济的途径。 

——有质量评价需求的医养结合机构应于受理窗口期内提出评价申请； 

——评估机构应于每年第二季度最后一个月内，向归口单位提交当年参评机构的质量评价结论； 

——质量评价结论经归口单位公示期满生效，公示期不少于 10日； 

——对评价结论有异议的，应在公示期内向归口单位提出复评申请； 

——归口单位于公示期满之日起 60日内给出复评意见； 

——归口单位可通过下列任一方式开展复评工作： 

 委托符合本标准中 6.5和 6.6的机构作为复评机构； 

 从专家委员会中随机抽取 5人组成复评小组，负责开展复评工作； 

——复评结论具有终局性。 

6.7.2  评定终止 

第三方评估机构在评定过程中发现医养结合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终止评价活动： 

——未满足本标准第5章相关内容的； 

——提供虚假申报资料、有伪造、涂改有关档案资料等弄虚作假行为的； 

——评定中无正当理由不配合或干扰评价工作行为的。 

6.7.3  等级提升 

等级认定满一年的医养结合机构为获得更高等级，可在等级标志有效期内，重新申请等级评定，其

评价程序与首次评价相同。 

6.8  监督管理 

归口单位可采用暗访、抽查、投诉处理等方式对质量评价活动进行监督管理，如出现申请机构、评

估机构、复评机构（复评小组）人为失实、弄虚造假、违法违规等情形的，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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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申请医养结合质量评价的条件和要求  

表A.1给出了申请医养结合质量评价的基础条件和要求。 

A.1  申请医养结合质量评价的基础条件和要求表 

序号 条件和要求 是否达标 

1 具备有效执业证明：  

1.1 具有《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1.2 具有消防安全合格证明；  

1.3 具有房产证明或租赁使用证明；  

1.4 内设的餐饮服务机构具有食品经营许可证；  

1.5 

具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医疗机构执业备案证明）或养老机构设立许可证（或

养老机构设立备案证明），且内设医疗机构具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医疗机构

执业备案证明）或内设养老机构具有养老机构设立许可证（或养老机构设立备案证

明）； 

 

1.6 使用的特种设备，具有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明；  

1.7 提供其他须经许可的服务，具有相应资质。  

2 人员应具备的资质和要求：  

2.1 院长、副院长（主任、副主任）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  

2.2 养老护理员经专业机构岗前培训合格后上岗；  

2.3 

医生持有医师资格证书和医师执业证书，护士持有护士执业证书，特种设备管理人

员具备相应上岗资质，其他专业技术人员持有与岗位相适应的专业资格证书或执业

证书； 

 

2.4 所有提供生活照料、膳食、医疗护理服务的工作人员均持有健康证明。  

3 空间配置应满足以下要求：  

3.1 
老人居室内床位平均可使用面积不应低于 6 平方米，单人居室使用面积不低于 10 平

方米； 
 

3.2 
老年人居室、卫生间、洗浴空间设置紧急呼叫装置或为老人配备可穿戴紧急呼叫设

备； 
 

3.3 
主要出入口、门厅、走廊、居室无障碍，能够满足轮椅担架通行的需要，卫生间、

洗浴空间无障碍，能满足轮椅通行的需要； 
 

3.4 出入口、就餐空间、活动场所安装视频监控系统；  

3.5 公共区域和老人居室应整洁地面干燥，物品摆放安全合理，空气无异味；  

3.6 洗浴空间有包括但不限于防滑地面、安全扶手等安全防护措施，并留有助浴空间；  

3.7 室内活动场所明亮、配置活动用品；  

3.8 就餐空间桌椅牢固稳定；  

3.9 设有接待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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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申请医养结合质量评价的基础条件和要求表（续） 

序号 条件和要求 是否达标 

3.10 
公共区域设有明显的公共信息图形标志，并符合 GB/T 10001.1 和 GB/T 10001.9

的规定。 
 

4 运营管理服务应满足以下要求：  

4.1 申请质量评价前一年内无责任事故发生；  

4.2 

按照 GB/T 35796-2017中 6.1.1 或 SZDB/Z 231-2017 中 9.3 的要求建立基本管理

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行政办公制度、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服务管理制度、财务管理

制度、安全管理制度、后勤管理制度、评价与改进制度； 

 

4.3 
按照 MZ/T 032-2012 中第 4 章或 SZDB/Z 231-2017 中 9.4 的规定建立安全管理体

系； 
 

4.4 对机构内各项管理制度、安全记录建档并留存；  

4.5 
服务提供与质量符合 GB/T 35796-2017 中第 5 章或 SZDB/Z 231-2017 中第 5、6、7

章的规定； 
 

4.6 按照老年人能力评估进行入院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制定照护计划；  

4.7 与所有入住的老人签订服务协议；  

4.8 建立老人入住档案与健康档案；  

4.9 组织老人开展健康体检，每年不少于 1 次；  

4.10 入住老人Ⅱ期及以上院内压疮发生率低于 5%；  

4.11 每日至少组织 2 次适宜老人的活动。  

总体是否达标结论  

 

表A.2给出了一级医养结合机构的条件和要求。 

A.2 一级医养结合机构的条件和要求表 

序号 条件和要求 分值 得分 

1 人员应具备的资质和要求：   

1.1 至少配备一名兼职医护人员。 5  

2 空间设备配置应满足以下要求：   

2.1 
基本设备：药品柜、体温计、体重秤、冰箱、听诊器、血压计、文件柜、氧气袋、

电动吸痰装置、急救药箱； 
5  

2.2 
照护设备：按实际需求楼层单元配备 2 套及以上翻身枕、老年座椅、气垫床、冲凉

椅等设备。 
15  

3 运营管理服务应满足以下要求：   

3.1 机构入住率不低于 30%； 40  

3.2 

提供的服务项目包括但不限于出入院服务、生活照料服务、膳食服务、清洁卫生服

务、洗涤服务、文化娱乐服务、心理/精神支持服务、委托服务、疾病诊治、医疗护

理服务、保健康复服务、健康管理服务等； 

15  

3.3 提供 24 小时的救援服务； 5  

3.4 每年至少一次全员急救培训； 5  

3.5 至少有一间医护工作室；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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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一级医养结合机构的条件和要求表（续） 

序号 条件和要求 分值 得分 

3.6 配备院感兼职人员及建立相关制度（医疗废物管理及手卫生等制度）。 5  

总体是否达标结论   

表A.3给出了二级医养结合机构的条件和要求。 

A.3 二级医养结合机构的条件和要求表 

序号 条件和要求 分值 得分 

1 人员应具备的资质和要求：   

1.1 至少配备一名专职医护人员。 5  

2 空间设备配置应满足以下要求：   

2.1 
基本设备：药品柜、体温计、体重秤、冰箱、听诊器、血压计、制氧机、文件柜、

氧气袋、电动吸痰装置、急救药箱； 
8  

2.2 照护设备：按楼层单元配备 3套及以上翻身枕、老年座椅、气垫床、冲凉椅等设备。 10  

3 运营管理服务应满足以下要求：   

3.1 机构入住率不低于 35%； 40  

3.2 

提供的服务项目包括但不限于出入院服务、生活照料服务、膳食服务、清洁卫生服

务、洗涤服务、文化娱乐服务、心理/精神支持服务、委托服务、疾病诊治、医疗护

理服务、安宁疗护服务、康复服务、健康管理服务、转诊服务、； 

10  

3.3 提供急诊急救处置和 24 小时的救援服务。 5  

3.4 每年至少一次全员急救培训； 5  

3.5 医生定期坐诊，每周至少 2 次； 6  

3.6 药房配备常用药，感冒药、止泻药、降压药、速效救生丸等； 2  

3.7 有相关部门备案的诊室； 5  

3.8 配备院感兼职人员及建立相关制度（医疗废物管理及手卫生等制度）。 4  

总体是否达标结论    

表A.4给出了三级医养结合机构的条件和要求。 

A.4 三级医养结合机构的条件和要求表 

序号 条件和要求 分值 得分 

1 人员应具备的资质和要求：   

1.1 院长或副院长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 3  

1.2 设有诊所（门诊部、社康中心），并配有相应机构要求的持有执业证的医护人员； 6  

1.3 （少于 100 人按 100 人计算）至少有 1 名专职社会工作者指导开展社会工作服务。 3  

2 空间设备配置应满足以下要求：   

2.1 
设卫生间的老人居室占能力完好、轻度失能、中度失能老人居室总数的比例不低于

50%，其中能力完好、轻度失能、中度失能老人的评判应符合 MZ/T 039 的有关要求；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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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三级医养结合机构的条件和要求表（续） 

序号 条件和要求 分值 得分 

2.2 

基本设备：治疗车、护理车、病历车、药品柜、供氧装置、电动吸痰装置、血压计、

心电图机、脉搏血氧仪、血糖测定仪、肌力计、体温计、电冰箱、灌肠器、体重秤、

空气消毒机、转运平车； 

8  

2.3 照护设备：按楼层单元配备 4套及以上翻身枕、老年座椅、气垫床、冲凉椅等设备； 5  

2.4 急救设备：心电监护仪、除颤仪、抢救车、口咽通气道、简易呼吸球囊； 4  

2.5 康复设备：与收治对象康复需求相适应的康复治疗设备。 3  

3 运营管理服务应满足以下要求：   

3.1 机构入住率不低于 40%； 40  

3.2 

提供的服务项目包括但不限于出入院服务、生活照料服务、膳食服务、清洁卫生服

务、洗涤服务、文化娱乐服务、心理/精神支持服务、委托服务、疾病诊治、医疗护

理服务、安宁疗护服务、康复服务、健康管理服务、用药指导服务、转诊服务； 

8  

3.3 提供急诊急救处置和 24 小时的救援服务，提供 24 小时医护人员值班服务； 5  

3.4 至少设置老年病科（内科）、康复科； 2  

3.5 有院感相关制度并每月开展 1次院感监控； 3  

3.6 每年至少有一次全员急救培训。 3  

总体是否达标结论   

表A.5给出了四级医养结合机构的条件和要求。 

A.5 四级医养结合机构的条件和要求表 

序号 条件和要求 分值 得分 

1 人员应具备的资质和要求：   

1.1 院长或副院长具有本科以上文化程度； 2  

1.2 
医生：每 50 床至少配 1 名专职或兼职医师（其中，专职医师不低于医师总数的 50%），

全院至少 1 名有副主任医师职称以上资格的医师； 
3  

1.3 
护理人员：注册护士与护理员之比不低于 1:4；每病区至少配备 1 名有主管护师职称

以上资格的护士；每病区设置护士长一名； 
3  

1.4 
其他人员：至少各配备一名与开展的诊疗业务相应的药师、技师、临床营养师、康

复治疗师（技师）等医技人员； 
3  

1.5 每 100 老人（不足 100 名按 100 名计算）至少配备 1 名专职社会工作者。 2  

2 空间设备配置应满足以下要求：   

2.1 
设卫生间的老人居室占能力完好、轻度失能、中度失能老人居室总数的比例不低于

60%； 
3  

2.2 
每间中度失能的老人居室的床位数不多于 4 张，每间重度失能的老人床位数不多于 6

张，其重度失能老人的评判应符合 MZ/T 039 的有关要求； 
4  

2.3 
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护理院、社区医院、老年病专科医院、安宁疗护中心、康复院、

一级以上综合医院）医疗床位不低于 50 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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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四级医养结合机构的条件和要求表（续） 

序号 条件和要求 分值 得分 

2.4 

基本设备：给氧装置、电动吸引器或吸痰装置、气垫床或具有防治压疮功能的床垫、

治疗车、晨晚间护理车、病历车、药品柜、心电图机、全自动血液分析仪、显微镜、

尿液分析仪、生化分析仪、电热恒温箱、消毒供应设备、电冰箱、洗衣机； 

6  

2.5 
急救设备：至少配备心脏除颤仪、心电监护仪、气管插管设备、呼吸球囊、抢救车

（按要求配备抢救药品、物品）； 
4  

2.6 临床检验、消毒供应由其他合法机构提供服务的，可不配备检验和消毒供应设备； 3  

2.7 
康复治疗专业设备：至少配备与收治对象康复需求相适应的运动治疗、物理治疗和

作业治疗设备； 
3  

2.8 
信息化设备：在住院部、信息科等部门配置信息化办公设备，保证护理院信息的统

计和上报。 
3  

3 运营管理服务应满足以下要求：   

3.1 机构入住率不低于 45%，总床位不少于 200 张； 40  

3.2 

提供的服务项目包括但不限于出入院服务、生活照料服务、膳食服务、清洁卫生服

务、洗涤服务、文化娱乐服务、心理/精神支持服务、委托服务、疾病诊治、医疗护

理服务、安宁疗护服务、康复服务、健康管理服务、用药指导服务、转诊服务等； 

7  

3.3 
临床科室：至少设有内科、康复医学科、安宁疗护科和中医科；安宁疗护科应增设

家属陪伴室； 
3  

3.4 医技科室：至少设有药剂科、检验科、放射科、营养科、消毒供应室； 2  

3.5 
职能科室：至少设医疗质量管理部门、护理管理部门、医疗感染管理部门、器械科、

病案（统计室）、信息科、后勤保障科（总务科）； 
2  

3.6 制定各项规章制度和各级各类人员岗位责任制； 2  

3.7 医疗护理技术操作规程达到规定要求。 2  

总体是否达标结论   

表A.6给出了五级医养结合机构的条件和要求。 

A.6 五级医养结合机构的条件和要求表 

序号 条件和要求 分值 得分 

1 人员应具备的资质和要求：   

1.1 
院长或副院长具有本科以上文化程度，且从事养老服务或医疗卫生服务的年限不少

于 5 年； 
2  

1.2 

医生：每 50 张床配有 1.5 名专职或兼职医师（其中，专职医师不少于 65%），全院

具有副主任医师职称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医师不少于医师总数的 20%；各临床科主任

应当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 

3  

1.3 每 100 老人（不足 100 名按 100 名计算）至少配备 1 名专职专科护师； 2  

1.4 

护理人员：注册护士与护理员之比不低于 1:3.5，每病区至少配备 1 名具有主管护师

职称以上资格的护士，全院至少有副主任护师以上职称人员一名；每病区设置护士

长一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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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 五级医养结合机构的条件和要求表（续） 

序号 条件和要求 分值 得分 

1.5 
其他人员：每床至少配备 0.02名康复技师（康复治疗师），至少各配备一名与开展

的诊疗业务相应的药师、技师、临床营养师等医技人员； 
2  

1.6 每 100 老人（不足 100 名按 100 名计算）至少配备 1 名专职社会工作者。 2  

2 空间设备配置应满足以下要求：   

2.1 
设卫生间的老人居室占能力完好、轻度失能、中度失能老人居室总数的比例不低于

80%； 
3  

2.2 
每间中度失能的老人居室的床位数不多于 4 张，每间重度失能的老人床位数不多于 6

张（重症病区除外）； 
3  

2.3 
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护理院、社区医院、老年病专科医院、安宁疗护中心、康复院、

一级以上综合医院等）医疗床位不低于 100 张； 
3  

2.4 康复治疗面积不少于 100 平方米； 2  

2.5 

设有康复和室内、室外活动等区域，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患者活动区域和走廊两

侧应当设扶手，房门应方便轮椅进出；放射、检验及功能检查用房、理疗用房应当

设无障碍通道； 

3  

2.6 

基本设备：至少配备给氧装置、呼吸机、电动吸引器或吸痰装置、气垫床或具有防

治压疮功能的床垫、治疗车、晨晚间护理车、病历车、药品柜、心电图机、DR 机、

彩超（含移动）、全自动血液分析仪、电解质分析仪、显微镜、全自动凝血分析仪、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尿液分析仪、离心机、血沉分析仪、荧光免疫分析仪、电热恒

温箱、消毒供应设备、电冰箱、洗衣机、骨密度检测仪； 

5  

2.7 
急救设备：至少配备心脏除颤仪、心电监护仪、气管插管设备、呼吸球囊、抢救车

按要求配备抢救药品和物品； 
3  

2.8 临床检验、消毒供应由其他合法机构提供服务的，可不配备检验和消毒供应设备； 2  

2.9 
康复治疗专业设备：至少配备与收治对象康复需求相适应的运动治疗、物理治疗和

作业治疗设备； 
2  

2.10 
信息化设备：在住院部、信息科等部门配置信息化办公设备，保证护理院信息的统

计和上报。 
2  

3 运营管理服务应满足以下要求：   

3.1 机构入住率不低于 50%，开放总床位不少于 300 张； 40  

3.2 

提供的服务项目包括但不限于出入院服务、生活照料服务、膳食服务、清洁卫生服

务、洗涤服务、文化娱乐服务、心理/精神支持服务、委托服务、疾病诊治、医疗护

理服务、安宁疗护服务、康复服务、健康管理服务、用药指导服务、转诊服务、建

家庭病床服务； 

4  

3.3 

临床科室：至少设有内科（或老年病科）、康复医学科、安宁疗护科、中医科，有

条件的可设置全科医学科和其他专业科室。各临床科室应当根据收治对象疾病和自

理能力等实际情况，划分若干病区。病区包括病房、医生办公室、护士站、治疗室、

处置室。安宁疗护科应增设家属陪伴室； 

5  

3.4 医技科室：至少设有药剂科、检验科、影像科、营养科、消毒供应室； 3  

3.5 
职能科室：至少设医疗质量管理部门、护理管理部门、医疗感染管理部门、设备科、

病案（统计室）、信息科、后勤保障科（总务科）、科教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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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 五级医养结合机构的条件和要求表（续） 

序号 条件和要求 分值 得分 

3.6 制定各项规章制度和各级各类人员岗位责任制； 1  

3.7 有医疗护理技术操作规程。 2  

总体是否达标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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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医养结合质量评价指标与分值 

表 B.1给出了医养结合质量评价的指标内容与分值。 

表 B.1 医养结合质量评价指标与分值表 

评价 

项目 

分项 

总分 
评价内容 次分项 优秀 良好 一般 较差 

环境 

感受 
120 

交通便捷度 10 10—8 7—5 4—2 1—0 

周边服务设施 10 10—8 7—5 4—2 1—0 

公共信息图形标志 10 10—8 7—5 4—2 1—0 

院内无障碍 40 40—36 35—26 25—6 5—0 

室内温度 15 15—12 11—7 6—3 2—0 

室内光照 15 15—12 11—7 6—3 2—0 

室内噪声 5 5—4 3—2 1 0 

环境卫生 10 10—8 7—5 4—2 1—0 

绿化 5 5—4 3—2 1 0 

设施 

设备 
130 

居室 20 20—15 14—9 8—3 2—0 

卫生间、洗浴空间 20 20—15 14—9 8—3 2—0 

就餐空间 15 15—12 11—7 6—3 2—0 

洗涤空间 10 10—8 7—5 4—2 1—0 

接待空间 5 5—4 3—2 1 0 

活动场所 10 10—8 7—5 4—2 1—0 

储物间 5 5—4 3—2 1 0 

医疗卫生用房 15 15—12 11—7 6—3 2—0 

停车区域 5 5—4 3—2 1 0 

评估空间 5 5—4 3—2 1 0 

康复空间 10 10—8 7—5 4—2 1—0 

社工/心理咨询空间 10 10—8 7—5 4—2 1—0 

运营 

管理 
150 

行政办公管理 10 10—8 7—5 4—2 1—0 

人力资源管理 20 20—15 14—9 8—3 2—0 

服务管理 30 30—22 21—13 12—4 3—0 

财务管理 15 15—12 11—7 6—3 2—0 

安全管理 30 30—22 21—13 12—4 3—0 

后勤管理 15 15—12 11—7 6—3 2—0 

评价与改进 30 30—22 21—13 12—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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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医养结合机构质量评价指标与分值表（续） 

  

评价 

项目 

分项 

总分 
评价内容 次分项 优秀 良好 一般 较差 

服务 500 

出入院服务 20 20—15 14—9 8—3 2—0 

生活照料服务 30 30—23 22—14 13—5 4—0 

清洁卫生服务 20 20—15 14—9 8—3 2—0 

膳食服务 30 30—23 22—14 13—5 4—0 

洗涤服务 20 20—15 14—9 8—3 2—0 

文化娱乐服务 30 30—23 22—14 13—5 4—0 

心理/精神支持服务 20 20—15 14—9 8—3 2—0 

委托服务 20 20—15 14—9 8—3 2—0 

居家上门服务 20 20—15 14—9 8—3 2—0 

康复服务 30 30—23 22—14 13—5 4—0 

医疗护理服务 30 30—23 22—14 13—5 4—0 

安宁疗护服务 20 20—15 14—9 8—3 2—0 

健康管理服务 30 30—23 22—14 13—5 4—0 

健康教育服务 30 30—23 22—14 13—5 4—0 

医生定期巡查服务 30 30—23 22—14 13—5 4—0 

用药指导服务 30 30—23 22—14 13—5 4—0 

转诊服务 30 30—23 22—14 13—5 4—0 

诊疗服务 30 30—23 22—14 13—5 4—0 

其他相关服务 30 30—23 22—14 13—5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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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顾客满意度调查内容与分值 

表C.1给出了顾客满意度测评指标体系及权重。 

表C.1  顾客满意度测评指标体系及权重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三级指标 权重 

顾客满意度 

资源提供 20% 

服务人员 10% 

设施设备 10% 

服务感知 70% 

出入院服务 5.8% 

生活照料服务 14% 

膳食服务 8.2% 

清洁卫生服务 4.7% 

洗涤服务 2.9% 

医疗护理服务 7% 

康复服务 5.8% 

文化娱乐服务 5.8% 

心理/精神支持服务 

 

 

 

4.1% 

安宁服务 3.5% 

安全照护服务 4.7% 

其他服务 3.5% 

价值感知 5% 既定服务下对价格的评价 5% 

顾客抱怨 2% 对机构的投诉情况 2% 

顾客忠诚 3% 对机构的支持程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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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2给出了顾客满意度调查内容与分值。 

表C.2 顾客满意度调查内容与分值表 

序

号 

一级

指标 
评价指标 评价内容 

评价结果 

非常 

满意 

比较 

满意 
一般 

不太 

满意 

非常不

满意 

10 9 8 7 6 5 4 3 2 1 

1 

服务

人员 

服务态度 
您对本机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的综

合评价 
          

2 技能水平 
您对本机构服务人员专业技能掌握

程度的综合评价 
          

3 人员配备 
您对本机构服务人员配备比例的综

合评价 
          

4 

设施

设备 

生活场所

设施 

您对本机构提供生活居住场所、环境

及无障碍设施的综合评价 
          

5 
健身文娱

设施 

您对本机构提供健身文娱设施设备

的综合评价 
          

6 
医疗康复

设施 

您对本机构提供医疗、康复器械及用

具的综合评价 
          

7 
安全救护

设施 

您对本机构的安全标识、急救设施及

紧急呼叫系统设置的综合评价 
          

8 出入

院服

务 

接待咨询

服务 

您对本机构提供接待、咨询服务的综

合评价 
          

9 
出入院服

务 

您对本机构提供入院评估、入院手续

办理、出院手续办理的综合评价 
          

10 

生活

照料

服务 

饮食照料

服务 

您对本机构提供引导或帮助老年人

进食、进水等饮食照料服务的综合评

价 

          

11 
睡眠照料

服务 

您对本机构提供布置睡眠环境、睡眠

状况观察等睡眠照料服务的综合评

价 

          

12 
清洁照料

服务 

您对本机构提供晨晚护理、清洁卫生

护理、更换被服等清洁照料服务的综

合评价 

          

13 
排泄照料

服务 

您对本机构提供帮助老年人如厕、排

便等排泄照料服务的综合评价 
          

14 
体位转移

服务 

您对本机构提供床上体位转换、轮椅

转移及器具使用服务的综合评价 
          

15 
膳食

服务 
膳食服务 

您对本机构提供营养餐、个性化膳食

服务的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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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2 顾客满意度调查内容与分值表（续） 

序

号 

一级

指标 
评价指标 评价内容 

评价结果 

非常 

满意 

比较 

满意 
一般 

不太 

满意 

非常不

满意 

10 9 8 7 6 5 4 3 2 1 

16 
清洁

卫生 

清洁卫生

服务 

您对本机构提供环境、居室及设施清

洁消毒的综合评价 
          

17 
洗涤

服务 
洗涤服务 

您对本机构提供衣物、被褥等织物收集、清

洗、消毒及整理服务的综合评价 
          

18 
医疗

护理

服务 

医疗护理

服务 

您对本机构提供常见病诊疗、用药管

理、护理常规、协助就医等服务的综

合评价 

          

19 
健康管理

服务 

您对本机构提供慢病监测、健康指

导、老年保健及感染控制服务的综合

评价 

          

20 
康复

服务 
康复服务 

您对本机构提供康复咨询、康复教育

指导、康复训练、康复护理等服务的

综合评价 

          

21 
文化

娱乐 

文体娱乐

活动 

您对本机构组织老年人参加文化、体

育、娱乐等活动服务的综合评价 
          

22 
心理

/精

神服

务 

情绪疏导

服务 

您对本机构提供入住环境适应、情绪

疏导服务的综合评价 
          

23 
心理支持

服务 

您对本机构提供心理宣教、辅导及危

机干预等服务的综合评价 
          

24 
安宁

服务 
安宁服务 

您对本机构提供临终关怀、哀伤辅导

等服务的综合评价 
          

25 
安全

照护 

安全照护

服务 

您对本机构为老年人提供安全防护

措施及服务的综合评价 
          

26 

其他

服务 

教育服务 
您对本机构向老年人提供的课程、培

训及讲座等教育服务评价 
          

27 
委托代办

服务 

您对本机构为老年人提供代购物品、

代收邮物品信函等委托代办服务的

综合评价 

          

28 
价格

评价 
收费价格 

您对本机构入住收费价格的总体评

价 
          

29 
投诉

处理 
投诉处理 

您对本机构对服务投诉的处理，是否

及时、合理等的综合评价 
          

30 

对机

构支

持程

度 

保持在本

机构入住

的可能性 

合同到期后，您是否会续约继续选择本机

构入住？ 
□会          □不会 



DB4403/ 03T—2020 

22 

表C.2 顾客满意度调查内容与分值表（续） 

序

号 

一级

指标 
评价指标 评价内容 

评价结果 

非常 

满意 

比较 

满意 
一般 

不太 

满意 

非常不

满意 

10 9 8 7 6 5 4 3 2 1 

31 

对机

构支

持程

度 

向他人推

荐本机构

的可能性 

您是否会向亲朋好友推荐入住本机

构？ 
□会          □不会 

其他建议或意见： 

 

注：评价结果勾选“会”为 10分，“不会”为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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